
据邓女士回忆，在重庆市
万州区的一家药店，她也曾遇
到过“阴阳价”。

去年冬天，邓女士的孩子
出现了过敏症状，她本想在外
卖平台下单小区门口药店的过
敏药，但由于情况比较紧急，还
是决定出门购买，“能省半个小
时时间”。到店后她发现，自己
选定的盐酸西替利嗪滴剂（澳
博达），在平台上的价格为25.8
元，而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的话，
要30多元。

邓女士向店员出示了平台
的价格截图，对方表示，如果她
不刷医保个人账户，便可以按
照线上价格支付。情急之下，
邓女士没有深究，使用会员折
扣后，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了
29.5元。

这两次不愉快的经历让她
有些困惑：“刷医保个人账户的
话，药价高、不划算，毕竟个人
账户里的钱也是自己的钱；不
刷的话，那些钱就‘躺’在账户
里，也失去了参保的意义，好像
怎么选都吃亏。”

记者采访发现，邓女士的
经历并非个案。一次感冒后，
来自湖北武汉的张先生前往药
店购买止咳药，店员向他推荐
了标价26元的金莲花软胶囊
（惠海希康），张先生随后刷医
保个人账户付了款。但他发
现，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被扣
了35元，比价签上多出9元。

对此，张先生在“城市留言
板”上进行反映。没过多久，武
汉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给他打
来了电话。对方解释称，如果
一款药品能够在湖北省药械集
中采购服务平台上采购到，药
店就要参照公立医院的价格定
价，而目前医保药品目录范围
内的药品大部分都已进入该平
台。该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来
说，定点零售药店在采购价的
基础上加价10%～20%较为合
理，如果发现价格虚高或“两套
价”，参保人可以要求查看药店
的“进销存”系统。

“医保个人账户的钱怎么
成了‘唐僧肉’？”几位受访对象
有同样的困惑。

参保人购药
遇药店“阴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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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款药 为何刷医保价格更高
一些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坐地起价”的行为，让参保人员颇为

不满：“刷医保个人账户的话，药价高、不划算，毕竟个人账户里的
钱也是自己的钱；不刷的话，那些钱就‘躺’在账户里，也失去了参
保的意义，好像怎么选都吃亏。”

“一款药物为何两种价格？”近日，来自重庆的邓女士向记者
表示，自己在位于重庆铜梁区的一家药店购买三黄片（葵花），店
员告知售价为18元一盒，结账时，邓女士掏出医保卡准备付款，收
银员见状提醒她，刷医保个人账户比付现金贵，需要支付26元。

对此，邓女士当即提出了疑问，得到的回复是“价格一直就不
一样”。面对明显不合理的价差，邓女士拒绝付款，最终在附近另
一家非定点药店，以16元的价格购入同款药物。

一直以来，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因资格审定严格、服务质量较
高而受到参保人员信任。如今，一些药店为何“坐地起价”，会带
来怎样的影响？记者由此进行了采访。

受访专家认为，为维护参
保人权益、防止医保基金被浪
费，相关部门应及时关注这一
现象，督促定点零售药店统一
定价、明确定价，最大限度遏制
各种骗保、套利行为。

王天玉建议，一方面，医保
部门应强化定点零售药店的日
常管理，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
审核结算数据时，可采用技术
手段识别药价虚高的情形；另
一方面，提升医保精细化管理
水平，依据量化评分，对定点零
售药店开展动态分级管理。若
在后续检查中发现不符合原级
标准的，如出现不诚信的经营
行为，即扣除相应分数；若情节
严重，即取消医保定点资格，以
倒逼药店公平竞争、合规经营。

“‘阴阳价’既然能够让参
保人有所察觉，说明已经不是
个别现象。”邓勇建议，医保部
门应引入社会监督机制，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参保人发
现问题后及时反映。

今年1月，国家医保局发

布《关于推进基本医保基金即
时结算改革的通知》，提出推进
医保与定点医药机构即时结
算，为定点医药机构运行持续
注入流动资金。以全国统一的
医保信息平台为支撑，在做好
医保基金预付的同时，充分考
虑定点医药机构需求和能力，
2025年全国80%左右统筹地
区基本实现即时结算，2026年
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实现即时结
算。

“此举有望不断提高结算
效率，缓解定点零售药店的资
金压力。”受访专家表示。

邓勇提示参保人，要增强
维权意识，主动了解医保政策、
医保支付相关知识，避免自身
权益受损以及医保个人账户资
金浪费。他同时表示，随着互
联网药店的兴起，医药市场竞
争越发激烈，实体药店应当有
危机意识，努力修炼内功，凭借
专业的服务建立差异化优势，
而非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

（《工人日报》）

遏制套利行为
防止医保基金被浪费

“刷医保个人账户买药和
贷款买房有点像。”对于药店

“狮子大开口”的行为，张先生
有自己的猜测。他给记者打了
个比方，全款买房之所以更有
议价空间，是因为款项直接打
到开发商账户，而如果贷款买
房，开发商要等待银行批款，资
金回流的压力较大，自然要抬
高售价。“同样，对药店来说，若
刷医保个人账户买药，资金是
否也延迟到账？”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卫
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
心主任邓勇分析称，参保人刷
医保个人账户买药后，资金并
非直接从患者个人账户流向药
店，而是先进入医保经办系统，
再由医保部门和药店进行结
算。若存在统筹报销的部分，
还需要药店先行垫付。根据各
地政策，结算周期往往是一个
月或一个季度。在提交结算申
请时，药店需要提供相关数据
和销售记录以备审核，还需支
付2%～3%的手续费。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药店

将资金和时间成本分摊到药价
上，向参保人转嫁成本。”邓勇
表示，此外，不少参保人对药价
敏感度较低，也给了一些定点
零售药店违规操作的空间。

“既然享受了与医保签约
带来的优势，药店就应该承担医
保结算周期所带来的成本。”社
会保障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认为，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药店都不能
推行“阴阳价”，这违反了价格法
中有关“明码标价”的规定，涉嫌
价格欺诈，扰乱了药品市场的秩
序，侵害了参保人的权益。

根据基本医保有关规定，
职工医保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
人账户构成。也就是说，个人
账户属于医保基金。王天玉表
示，部分药店相关行为也有骗
保之嫌，或造成医保基金“跑冒
滴漏”。

邓勇进一步指出，药店无
故抬高价格，一定程度上会降
低人们缴纳医保的积极性。进
而言之，还可能引起参保人误
解医保政策。

为转嫁成本
药店“坐地起价”

􀤫􀤫􀤫􀤫􀤫􀤫􀤫􀤫􀤫􀤫􀤫
AA

BB

CC

（（CFPCFP））


